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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 2020 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形式审查明细表 

注：本表请双面复印，填写字迹工整；请申请人逐项认真检查，本表与申请书一同上交学院，各单位根据本
表逐条审核申请书无误后，签字盖章确认，与申请书共同报送学校审核。 

 

项目名称 
 

 

项目种类  

申请代码  

姓名  所在学院 
 

1 超项检查： 
*同一申请者同一年度只能申报 1 项青年项目、面上项目或杰青项目，不得重复申报。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且尚未结题的科技人员不得申报青年项目或面上项目。 

2 超龄检查：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面上项目：[196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980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3 文本检查： 
*请于省基金系统（http://kjgl.ahinfo.org.cn/egrantweb/）在线填报申请书，下载打印申请书最终稿（水
印为“AHNSF”）；纸质版申请书必须与电子版版一致； 
*完善签字、及盖章页合作单位公章； 
*附件：有关证明信、推荐信、承诺函和《通知》要求的其他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原件等附件纸质
文件一并提交, 但签字盖章页最好单面打印；申请材料纸质文件一式 2份；  
*重要提示：若因修改签字页前面的内容（比如项目名称、人员信息、工作年月等），导致了签字页
内容修改的，一定要换签字页。 

4 已经认真阅读《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申请内容符合资助范围； 

在撰写申请书时选择的是申请项目研究方向或领域符合的申请代码。 

基本信息部分（简表） 

5 ★ 资助类别填写无误；申请代码，选择准确。 

6 申请人、项目组成员身份证号码、职称、年龄、学位等信息准确无误（与学校人事档案一致）。 
项目组成员统计部分计算是否准确（人员总数和各级职称人员数）、项目分工是否具体、合理。 

7 ★申请金额：青年项目 10万元,面上项目 12万元，杰青 40万元。 
★申请人应当依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进行编制，根据目标相关性、政
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编制项目预算。 

★预算表必须经科研审核系统审核通过。 

★特别提醒：预算通过审核前不要在系统里提交。 

报告正文部分 

8 申请书按所报项目类别正文撰写提纲（切勿删除）填写，无遗漏，内容规范、真实。 

9 立项依据参考文献书写规范，列出作者、论著题目、期刊名或出版社名、年、卷（期）、起止页码等。 

10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一致。 

11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已按要求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进展情况、研究内容与
该项目的区别和联系等。 

12 ★申请人和项目组成员简历已按提纲要求逐项撰写 

签字和盖章页（手写签字要与印刷体一致，不认可与印刷体不一致的“个性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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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负责人亲笔签字；项目组成员亲笔签字(决不能代签)。 

14 ★合作单位公章（红章，合作单位指外单位项目组成员所在的法人单位，盖二级单位、科技处公章
无效），无合作单位者除外。合作单位公章是否与简表页合作单位信息一致。 

附件（总页数不超过 40页） 

15 ★同行专家推荐信：推荐者亲笔签字，并注明单位（盖章）、专业。 
青年项目：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申请者，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同行专家推荐；  
面上项目：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申请者，必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
行专家推荐 

16 ★导师同意函：在职博士研究生申请项目的导师同意函，在导师的同意函中，需要说明申请项目与
其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 

17 中级职称同时又是在职博士生申请人不仅须两位同行专家推荐，还需导师的同意函（同行推荐专家
不能包括其导师）。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在职博士生申报项目仍需导师的同意函。 

18 ★杰青项目：科研成绩方面，须具备的条件要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9 其他附件（论文等）。                                                                  

 

 

申请人承诺： 
    我已阅读《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和《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度安徽省自然科学
基金计划项目的通知》，所申报内容符合《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规定和《关于组织
申报 2020 年度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的通知》的要求，保证申请书所有内容（包括项
目组成员信息）真实、准确，不存在造假、剽窃、重复申报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保证
项目组所有成员知情，且对照自查表进行自查，保证自查表内容的真实性。若填报失实或违反
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申请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手机）：                        

 

 

所在学院意见： 

已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并对照自查表审查通过，

同意申报。 

分管院领导签字（盖章）：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